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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外汇资金结算

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通知》政策问答

1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外汇资金结算

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第二

条（一）中提到“境内外关联企业之间一般贸易收支轧差

净额结算”，是否包括货物贸易退汇业务？

答：《通知》第二条中，优质企业可办理境内外关

联企业之间一般贸易收支轧差净额结算，包括一般贸易

项下的退汇业务，但不包含其他货物贸易项下的退汇业

务。

2.《通知》第二条（三）中提到“销售货款与相关销

售返利之间的收支轧差净额结算”，是否要求基础交易标

的必须为同一货物，还是仅要求同一境外交易对手方即

可？

答：一般情况下，销售返利往往基于前期销售货物

情况确定。为便利市场经营主体资金结算，只要是与同

一境外交易对手方开展的销售货款与销售返利，均可按

照本款办理销售货款与相关销售返利之间的收支轧差净

额结算，无需限定为同一货物。

3.《通知》第二条（四）中提到“运输相关费用之间

的收支轧差净额结算”，是否包括企业和交易对手之间

代垫的运输相关费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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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只要是贸易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真实、合理的运

输服务相关费用，都可认为属于“运输相关费用”，包

括代垫或偿还运输费用。

4.《通知》第三条（二）中提到“跨国公司资金池主

办企业和成员企业原则上均是贸易便利化政策或高水平

开放试点的优质企业”，应如何把握准入门槛？

答：跨国公司资金池主办企业和成员企业原则上是

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或跨境贸易高水平开

放试点的优质企业，其中主办企业、成员企业应当为主

办企业合作银行确定的优质企业。

此外，根据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有关

要求，实施财务集中管理的集团型企业申请成为优质企

业，由一家在本地注册的成员企业作为主办企业向审慎

合规银行统一申请，集团内其他成员企业（含异地成员

企业）应纳入集团内部的财务集中管理，且可以不在审

慎合规银行持续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业务两年以上。

5.《通知》第三条中，优质跨国公司主办企业及成员

企业，其特殊退汇业务是否可以参与集中收付和轧差净

额结算？

答：根据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有关规定，

跨国公司通过主办企业办理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或轧

差净额结算，其中需凭《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》办

理的业务不能参与。但根据现行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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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化政策和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，优质企业

办理货物贸易特殊退汇业务免于办理《货物贸易外汇业

务登记表》。因此，在符合《通知》第三条规定条件的

前提下，优质跨国公司主办企业及成员企业特殊退汇业

务可以参与集中收付和轧差净额结算。

6.《通知》第四条便利优质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有

何考虑？银行办理业务时应该审核哪些材料？

答：高水平开放格局下，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更加频

繁，此项便利化政策支持银行发挥优质企业增信作用，

便利优质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，适用主体不仅包括优

质企业的外籍员工，也包括驻外工作的中国籍员工，旨

在营造更加开放便利的用汇环境，提升个人项下双向用

汇便利化水平。

《通知》支持审慎合规银行与诚信规范的优质企业

合作，自主审核优质企业提供的薪酬相关材料，如企业

提供的员工雇佣合同、收入清单、税务凭证（包含纸质

和电子形式）或税务代扣代缴记录等材料，为涉外员工

核定“免审单金额”。银行应结合优质企业实际薪酬发放安

排，做好购付汇或收结汇金额动态管理，并建立相关事

中事后管理机制。

7.银行如何更好服务外综服企业等贸易新业态主体

资金结算？

答：银行为贸易新业态主体办理贸易外汇资金结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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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可按照传统方式逐笔审核纸质材料，如合同、发票、

报关单、运输单据等，也可逐笔审核上述材料相应的电

子单证（包括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单证、纸质单证电子

扫描件等）。此外，满足条件的银行还可按照真实、可

跟踪稽核、不可篡改原则，自动采集、批量审核线上生

成的订单、物流等交易电子信息，为贸易新业态主体便

捷办理资金收付。

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依据客户委托代理、代办收付汇

业务均适用《通知》第六条有关规定。其中，代理模式

通常是指以外综服企业名义，为委托客户办理出口报关、

物流运输和资金收付等，资金经由外综服企业账户汇至

委托客户；代办模式通常是指以委托客户名义，办理出

口报关和资金收付，外综服企业仅提供服务、不进行资

金收付。以上两种模式均符合“谁出口谁收汇”的管理要

求。

8.银行申请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贸易新业态主体办理

外汇资金结算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

答：银行可以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支

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9〕13

号）、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经常项目外汇业务

指引（2020 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0〕14 号）等

相关规定，申请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商、外贸综合

服务企业等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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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

银行申请开展此业务，需满足客户身份识别、交易

电子信息采集、真实性审核等条件。具体而言，应具有

开展外汇业务的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应技术条件，具

有开展该项外汇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具有交易真实

性、合法性审核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。

银行通过交易电子信息审核方式，为纳入优质企业

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或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

贸易新业态主体办理外汇资金结算的，也应具备上述条

件。

9.《通知》第七条支持放宽服务贸易代垫业务管理，

其中提到“具有贸易往来的境内外机构”应如何把握？

答：境内外机构之间货物进出口和由此衍生出的相

关服务贸易，以及运输、仓储企业等服务商之间发生的

服务贸易，均属于“具有贸易往来”的范畴。在货物贸易过

程中产生的运输、仓储、维修、报关、检验、保险、滞

期费、速遣费等费用，以及境内外运输企业间产生的清

关费等费用，均适用此项规定。


